
公 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22日 

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

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約定條款修訂對照表 
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… 

第三十條 （委外之告知） 

      本社網路銀行暨行動銀

行服務系統係由中華民

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南

區聯合資訊處理中心複

委託「財宏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」辦理，本社與

受委託機構訂有保密協

定，除要求善盡維護客

戶資料保密及安全之義

務外，並嚴格限制其不

得向契約目的外之第三

人揭露，以確保客戶資

訊之安全。 

… 

 

… 

第三十條 （委外之告知） 

      本社網路銀行暨行動銀

行服務系統係由中華民

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南

區聯合資訊處理中心複

委託「臺灣恩益禧股份

有限公司」辦理，本社

與受委託機構訂有保密

協定，除要求善盡維護

客戶資料保密及安全之

義務外，並嚴格限制其

不得向契約目的外之第

三人揭露，以確保客戶

資訊之安全。 

… 
    

 

本社網路銀行暨行動

銀行服務系統係由中

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

合社南區聯合資訊處

理中心複委託「臺灣恩

益禧股份有限公司」辦

理，113 年 8 月 1 日起

增加複委託「財宏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」辦理，

原「臺灣恩益禧股份有

限公司」於 113 年 8 月

30 日起停止複委託。 

本公告如上列修正條文對照表，存款人如有異議，應於七日內本人親自攜帶原留印鑑臨櫃辦

理停止該項業務申請，存款人不為異議者，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，造成台端不便，敬

請原諒。 


